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申报材料顺序清单

1、 对于企业最终上交的高新认定材料，按照以下顺序排列
1.书面材料目录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
在线打印并法定代表人签名、加盖企业公章、注册类型需与营业执照一致。
原经开区企业需注意以下几点：（1）行政区域选“大兴区”；（2）是否属于国家级高新区内企业选“是”；（3）高新区名称选“中关村科技园区”。
原通州、大兴企业自行判断选择。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4.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知识产权证书及反映技术水平的证明材料、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知识产权必须是申报企业名下（若企业更名需附工商出具的名称变更通知书）。
5.科研项目立项证明材料
已完成的提供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验收或结题报告，未完成的提供立项报告。
6.科技成果转化证明材料
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情况与转化形式、应用成效的逐项列表说明并提供相关产品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合同发票等材料（合同内容包括首页、盖章页、金额页。如果合同数量过多，则附合同清单，并提供部分代表性合同及发票）。
7.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证明材料
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具体说明，相关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材料。
8.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
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人数、人员学历结构、科技人员名单及其工作岗位等列表说明。
在职人员提供2025年1月-12月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位职工缴费信息），兼职及临时聘用人员应附相关证明材料。
9.研究开发组织管理等相关材料
（1）制定了企业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制度，建立了研发投入核算体系，编制了研发费用辅助账；
（2）设立了内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并具备相应的科研条件，与国内外研究开发机构开展多种形式产学研合作；
（3）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与激励奖励制度，建立开放式的创新创业平台；
（4）建立了科技人员的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秀人才引进，以及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度。
10.经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下同）研究开发费用、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审计报告必须完整，需提供原件
研究开发费专项审计报告中需披露近三个年度每年的研究开发费及研究开发费总额，近三个年度每年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总额，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值（实际经营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需披露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主要产品（服务）收入、同期企业总收入、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与同期总收入的比值。
企业应按照《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的规定，选择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认真查询其相关资质及信用等情况，确保所聘用的中介机构符合条件，并出具书面承诺。中介机构在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后，应附中介机构诚信承诺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执业证书复印件、中介机构当年任职职工名单（含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劳动和社会保障卡号，其中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须提供证书编号）。
11.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年度审计报告必须完整，可以是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按照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审计报告查验工作的通知》（财会〔2023〕15号）及本市《关于印发<加强审计报告查验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京财会〔2024〕30号）的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将其承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上传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并申请赋码。会计师事务所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审计报告报备验证”模块进行报告报备,将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生成的二维码信息放置在审计报告每一页的右下角。
按照中税协《税务师行业涉税业务报告报备管理办法(试行)》（中税协发〔2023〕16号）及我市税务师协会《关于京津高新技术企业“标准化执业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税务师事务所在中税协信息服务平台“业务报备”模块进行业务报告报备,在报备页面生成二维码,将信息服务平台生成的含有二维码信息页作为报告首页。
企业应聘用符合上述要求的事务所出具相关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等，相关报告未赋码的，不予受理。
12.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主表及附表）
企业应按照《工作指引》的要求对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进行归集，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中的“企业年度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设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用研究开发费用辅助核算账目。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辅助核算账目、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期间费用明细表》（A104000）中研究费用等数据应客观、准确。


二、电子统计表填写注意事项
1.报送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汇总表必须一致（包括企业名称、所属领域、相关经营数据等）,纸质材料与电子版材料联系人,电话等填写一致。系统填写联系人、联系电话务必是本企业内相关负责人电话，不得填写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2.同步报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表》（电子版）。



三、其他注意事项
1.对涉密企业，须将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确保涉密信息安全。
[bookmark: _GoBack]2.纸质版申报材料可分册、可正反面，单册厚度不得超过10cm。封面颜色无要求，可自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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